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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nk索引〉〉線上網頁版〉〉
【法規沿革】
1‧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十一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0970213591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5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十四日衛生福利部衛部心字第1031761208號令修正發布第6條條文（名稱：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作業辦法）
3‧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衛生福利部衛部心字第1151760283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15條；依第15條規定：自精神衛生法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第五章施行之日施行

【法規內容】
[bookmark: a1]第1條
﹝1﹞本辦法依精神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bookmark: a2]第2條
﹝1﹞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以下簡稱指定機構），依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精神疾病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以下簡稱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社區治療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資料：
　　一、嚴重病人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
　　二、嚴重病人之意見。
　　三、嚴重病人保護人之意見。
　　四、相關診斷證明文件及病歷摘要。
　　五、治療計畫。
　　六、其他審查會指定之文件、資料。
[bookmark: a3]第3條
﹝1﹞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延長強制社區治療者，應於強制社區治療期間屆滿三十日前，檢附前條文件及前次許可證明文件，向審查會為之。
﹝2﹞前項申請，經審查會許可者，應以審查許可日為延長強制社區治療之起算日。
[bookmark: a4]第4條
﹝1﹞前二條之申請，依本法第五十四條第四項規定，以電訊傳真或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資訊管理系統為之。
﹝2﹞審查會認申請文件、資料有錯誤、欠缺、內容不明確或有疑義需予更正或補正時，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指定機構辦理限期更正、補正或提供書面說明。
[bookmark: a5]第5條
﹝1﹞依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由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之強制社區治療案件，指定機構應向審查會提報強制社區治療計畫。
﹝2﹞前項指定機構，得由本法第五十九條第四項或第六十三條第二項原聲請強制住院或延長強制住院機構（以下簡稱原聲請機構），或嚴重病人戶籍所在地、居所或所在地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為之。
﹝3﹞由前項嚴重病人戶籍所在地、居所或所在地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辦理法院裁定強制社區治療者，原聲請機構應提供嚴重病人之相關資料予指定之機構。
﹝4﹞第一項治療計畫，經審查會審查通過及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通知嚴重病人戶籍所在地、居所或所在地主管機關及指定機構執行。
[bookmark: a6]第6條
﹝1﹞依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執行強制社區治療項目時，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由二年以上精神科臨床工作經驗之醫師診治，每月至少二次。
　　二、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由醫事檢驗師，或委託醫事檢驗機構檢驗。
　　三、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由具精神科臨床經驗之醫師、護理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社會工作師或其他醫事人員執行。
[bookmark: a7]第7條
﹝1﹞置有前條人員之下列機構或團體，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辦理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各款之強制社區治療：
　　一、指定機構。
　　二、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精神復健機構。
　　三、依法立案，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病人社區照顧、支持或相關權益促進團體。
﹝2﹞前項機構或團體得視需要，依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偕同精神衛生相關機構或團體執行強制社區治療，負共同治療責任。
[bookmark: a8]第8條
﹝1﹞前條第一項申請，應檢具下列有關文件、資料：
　　一、服務說明書；其內容應包括個案管理制度、作業流程、服務項目、量能及其他相關事項。
　　二、偕同執行強制社區治療計畫之其他機構或團體名單、合作機制及合約書影本。
　　三、報備支援之醫師核可文件影本。
　　四、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資料。
[bookmark: a9]第9條
﹝1﹞地方主管機關就第七條第一項之申請，經實地審查通過者，公告為指定辦理強制社區治療項目之機構或團體（以下簡稱辦理機構或團體）；其指定有效期間為三年。
﹝2﹞前項實地審查，地方主管機關得委由相關專業機構或團體辦理。
﹝3﹞第一項辦理機構或團體效期屆滿三個月前，得申請展延效期，其程序準用前二條規定。經審查通過者，得予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三年；其展延期間，自前次指定辦理有效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bookmark: a10]第10條
﹝1﹞強制社區治療應依治療計畫，於適當之辦理機構或團體為之。
[bookmark: a11]第11條
﹝1﹞地方主管機關應將辦理機構或團體名單，於完成指定或展延後三十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地方警察機關及消防機關。
[bookmark: a12]第12條
﹝1﹞辦理機構或團體執行強制社區治療時，應告知嚴重病人治療之方式及目的。
[bookmark: a13]第13條
﹝1﹞經許可施予強制社區治療之嚴重病人，未依中央主管機關之指示定期接受治療者，辦理機構或團體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地方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依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請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派員協助執行，並通知其保護人。
[bookmark: a14]第14條
﹝1﹞強制社區治療之嚴重病人，有轉介至其他醫療機構或辦理機構或團體之必要時，指定機構應通報審查會及地方主管機關。
﹝2﹞前項轉介，於有必要時，得請地方主管機關協助處理。
[bookmark: a15]第15條
﹝1﹞本辦法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第五章施行之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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